（样表）山东农业大学教学实习计划
    （ 2017 —— 2018 学年 第 2 学期）
	承担实习学院
	
	实习专业年级
	
	班级
	

	实习课程名称
	
	承担实习系（室）
	

	实习人数
	
	指导教师
	

	实习地点
	
	实践教学基地(是/否)
	

	起止时间

（年 月 日）
	 年  月  日 至  年  月  日

	实习目的及要求：



	实习内容：




	实习过程安排：



	备注：


	系（室）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院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长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1、凡列入人才培养方案的教学实习（含劳动）都要填写本表。
2、实习计划要求内容完整，文字简明扼要，书写清晰。
3、实习计划必须在本专业教学前一学期的十八周以前订出，并经所在系（室）、学院批准报教务处。
4、本计划一式二份，学院、教务处各一份。
